
壹、法院聲請釋憲之程序問題

筆者從事刑事審判工作逾十年，於憲法訴

訟法施行前，曾對於審理案件所應適用之法

律，依合理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虞，而按

司法院釋字第371號、第572號及第590號解

釋意旨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提出確信法律違

憲之具體理由，聲請大法官解釋；於憲法訴

訟法施行後，亦曾依照憲法訴訟法第55至57

條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形式用語上，司法院釋字第371號等解釋稱

「法官」聲請解釋憲法；憲法訴訟法第55條

則規定「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但實質

意義並無不同，前者之「法官」係源於憲法第

80條「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之規定，但

所指涉者仍指審理案件之各級「法院」。而有

疑問者在於，合議審判案件，承審之「法院」

應指「合議庭」1，則該案「合議庭」是否可

先裁定將該案訴訟程序裁定轉換由受命法官

獨任行簡易程序或簡式審判程序後，再由受

命法官獨自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2？筆者認

為，因簡易判決不得為無罪之諭知3，法院亦

不宜以簡式審判程序為無罪判決4，如法院聲

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憲法法庭審理結果可能

導致個案應為無罪判決者，此涉及通常程序

是否可轉換為簡易程序或簡式審判程序之前

提，倘合議庭評議結果決定5有聲請法規範憲

法審查之必要，邏輯上應不得先行裁定轉換

為簡易程序或簡式審判程序後，由受命法官

獨任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6，而應由合議庭為

之。相對於此，倘合議庭評議結果決定並無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必要，自仍得裁定將

通常程序轉換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易程序

或簡式審判程序，蓋依現行法律規定，法院

仍應為有罪判決，且合議庭過半數意見也認

為此有罪結果並無違憲情形。惟改由受命法

談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潘韋丞＊

＊本文作者係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法官
註1：可參照憲法訴訟法第55條立法理由：「各法院審理案件，依法或以法官一人獨任行之，或以法官三

人或五人合議行之，是對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規範認有違憲疑義而享有聲請權能者，非係法官個

人，而係行使司法審判權之獨任制或合議制法院。」

註2：實務類似處理方式，可參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6年度交訴字第63號裁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4年

度審原訴字第24號裁定等。

註3：刑事訴訟法第449條、451條之1第4項、第452條規定參照；另可參閱最高法院108年度台非字第15

號判決意旨。

註4：可參閱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判決意旨。

註5：法院組織法第105條規定參照。

註6：至於受命法官本身如認為無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必要，更無採取此方式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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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7：於憲法訴訟法施行前，實務可見承審法官認為所應適用之法律違憲，惟因其他法院已就該法律聲請

釋憲，承審法官即未再聲請釋憲，逕裁定於他案釋憲結果公布前，停止訴訟程序，此情形於憲法訴

訟法施行後應不復存在。

註8：可參閱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05年度訴字第297號裁定、106年度聲療字第4號裁定等。

註9：參閱張淵森（2020），〈與大法官的直球對決：從通姦罪違憲看法官聲請釋憲熱潮〉，《鳴人堂》，

https://reurl.cc/lNRmY9，最後瀏覽日：2024年11月30日。

註10：憲法訴訟法施行後亦同，可參閱憲法法庭113年審裁字第833號裁定等。

官獨任進行簡易程序或簡式審判程序後，因

受命法官仍有本於確信優先遵守憲法之義

務，受命法官如認為該案所應適用之法律牴

觸憲法，仍得自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此

外，倘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具體情

形，並不會造成無罪之結果（例如僅涉及法

定刑罪刑相當、比例原則等問題），因無涉通

常程序轉換為簡易程序或簡式審判程序之前

提問題，不論是由合議庭抑或受命法官獨任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應均無不可。

以程序面而言，憲法訴訟法施行前、後，

法院聲請釋憲並無太大差異，值得注意者在

於，憲法訴訟法第57條明定法院聲請法規範

憲法審查，於裁定停止程序時，應附聲請書

作為裁定之一部，相較於憲法訴訟法施行

前，實務有先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後，再撰寫

釋憲聲請書之情形，上開規定則要求法院裁定

停止訴訟程序之「同時」，即應提出釋憲聲請

書。修法理由指出，因法院不宜輕易停止程

序，如法院認為審理案件所應適用之法律違

憲，須已就原因案件「逐案」提出聲請7，且

可使案件當事人知悉理解法院停止訴訟程序

之原因，亦讓當事人有得以補充論證之機會。

筆者於憲法訴訟法施行前聲請釋憲之方式，

即有與憲法訴訟法第57條規定相同，將釋憲

聲請書列為停止訴訟程序裁定之附件者8，除

了兼有上開修法理由之考量外，筆者也贊成論

者所言9，透過此方式公開釋憲聲請書，可讓

其他法官或人民，理解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

審查之理由，甚至透過社會之公開思辨，期待

針對同樣的法規範憲法審查客體，有更加充

分、完善論理辯證之可能性。

貳、合憲性解釋與聲請釋憲之間

一、合憲性解釋與聲請釋憲之互斥關係

釋字第572號解釋文指出：法院聲請大法官

解釋，「如僅對法律是否違憲發生疑義，或系

爭法律有合憲解釋之可能者，尚難謂已提出

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10」，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08號判決也說

明：「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須

客觀上確信其牴觸憲法，始克當之，不包括

僅認為系爭法規範有違憲疑義，或該法規範

猶有合憲解釋可能之情形。若法院就所適用

之法律，無合理確信認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基於法秩序之安定性及權力分立、民主憲政

原則之尊重，自應做合憲性解釋，尚不生裁

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憲法法庭判決之問

題。」應可看出合憲性解釋與聲請釋憲之互

斥關係，倘法院審理案件所應適用之法律，

得以合憲性解釋之方式使其不牴觸憲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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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參閱李念祖（2019），〈法官為司法審查的點石成金術—從釋字第177、371、407及617號解釋

論審判中合憲性解釋的功能〉，《裁判時報》，82期，第79、93頁。

註12：參閱該意見書第3-4頁。

註13：可參閱李念祖，前揭註11，第83頁。

註14：參閱廖元豪（2014），〈適用上違憲與合憲性解釋〉，《月旦法學教室》，143期，第8頁。

註15：相對於此，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37號判決從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得免除其刑

之規定出發，結合同條例第3條第3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之文義，

謂刑罰既經免除，用以補充刑罰不足之強制工作，自無所依附，無從宣付等語，顯較屬於在法條文

義範圍內為合憲性解釋。

院應不得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而也有論者

認為，法院審理案件，合度地採用合憲性解

釋來審查應適用之法律，可省卻聲請釋憲之

程序，又可保障當事人之基本權利，乃身為

憲法機關之法官的「點石成金術」11。此理

雖明，惟筆者認為，法院合憲性解釋先於聲

請釋憲之方式，仍然有時而窮。

二、合憲性解釋之界限

許宗力大法官於釋字第585號解釋部分不同

意見書闡述略以：所謂合憲解釋係指系爭法

律若有數個可能合理的解釋，只要其中一個

解釋可能可以讓法律獲致合憲之判斷，釋憲

者即有義務依此方向解釋法律，並為法律合

憲之判斷。合憲解釋是出於司法者對有直接

與多元民主正當性基礎之立法者的尊重，但

合憲解釋原則仍有其界限，例如不得逾越文

字可能合理理解的範圍、不能偏離法律明顯

可辨的基本價值決定與規範核心等語12。此

關於釋憲者合憲解釋之說明，於各級法院審

理案件適用法律時亦同13，如論者即指出，

法官採取合憲性解釋，是在法律文義有多種

解釋可能時，選擇最符合憲法意旨，不至於

侵犯人民權利或違反權力分立之解釋，讓法

律之適用以憲法為依歸，而司法解釋者不得

扭曲法律文義14。準此而言，「法律文義」

應係合憲性解釋之最基本界限。

112年5月9日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3項強制工作之規定，正為上述之適例。

其規定：「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

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

年。」法條文義顯然為「應」令強制工作，

法院對此並無裁量餘地，最高法院刑事大法

庭卻以108年度台上大字第2306號裁定略

謂：該規定未依個案情節，區分行為人是否

具有反社會的危險性及受教化矯治的必要

性，一律宣付刑前強制工作3年。本於法律合

憲性解釋原則，依司法院釋字第471號關於行

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及

比例原則等與解釋意旨不相衝突之解釋方

法，為目的性限縮，對犯該條例第3條第1項

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者，視其行為之嚴重性、

表現之危險性、對於未來行為之期待性，以

及所採措施與預防矯治目的所需程度，於有

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且符合比例

原則之範圍內，由法院依該條例第3條第3項

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等語，顯然已

逾越該規定之法條文義，將「應」令強制工

作改為「得」令強制工作，應已超出法院合

憲性解釋之範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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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6：參閱該意見書第7-9頁。

反之，最高法院以107年度台上字第2237

號裁定停止審理，聲請大法官解釋上開規

定，大法官乃作成釋字第812號解釋，宣告該

規定違反憲法比例原則及憲法明顯區隔原則

之要求，與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

符，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效，亦未採取合

憲解釋之方式，更可見依該規定文義，實無

合憲解釋之空間。上開大法庭裁定固然立意

良善，但似有違反權力分立原則、混淆普通

法院聲請釋憲與專屬司法院大法官違憲審查

權之疑義。從而，法院審理案件所應適用之

法律，如有違憲疑義時，倘依照法條文義並

無合憲性解釋之空間，法院應僅得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

三、最高法院統一見解之實質拘束力

理論上，於法條文義之範圍內，法院如有

合憲解釋之空間，自應本於確信適用（合憲

解釋之）法律獨立審判，但如果此合憲解釋

之方式，明顯違背最高法院統一見解時，法

院是否仍應「義無反顧」以合憲解釋方式適

用法律為判決？誠如蘇永欽、徐璧湖大法官

釋字第687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所稱略以：依釋字第371、572號解釋，法官

聲請釋憲之規範，限於審理個案所應適用之

「法律」，至於終審法院或終審法院為統一

法律見解所形成之判例或通決議，法院審理

案件時固得適用，但若依其合理的確信，認

為有牴觸憲法或法律疑義時，自仍屬獨立審

判的範圍，得依據憲法與法律，表示適當的

不同見解，不受拘束。所持見解於上訴時如

未為上級審採納，也不違反獨立審判的原

則。僅於不備理由即逕以不同於判例的見解

作成裁判時，上訴審始得以其適用法規不當

而予廢棄等語16。其所闡述判例、決議與

「法律」三者，僅「法律」具有拘束獨立審

判法院之效力，法院審判時仍得依據憲法與

法律，善盡說理義務而採取不同於判例、決

議之見解，此於「應然面」固屬至明，但於

「實然面」而言，下級審法院縱使不受判

例、決議拘束而獨立審判，並已善盡說理義

務，在審級制度下，實難想像上訴後仍有被

維持之可能，上開意見書所謂「所持見解於

上訴時如未為上級審採納，也不違反獨立審

判的原則。僅於不備理由即逕以不同於判例

的見解作成裁判時，上訴審始得以其適用法

規不當而予廢棄」，是否並非指上級審不能

以下級審判決違背判例、決議為由撤銷，而

係指下級審既已詳盡說明理由，雖不被上級

審採納，但下級審本於審判獨立對此結果亦

已「無憾」？筆者於從事審判工作前，確實

曾從所謂「無憾」、「磊落」的心態出發，

正因為憲法第80條規定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

判，不受任何干涉，如果說要承認欠缺民主

正當性之判例、決議實質等同法律而可拘束

法院，法院僅得求助於大法官釋憲，豈非有

違法官獨立審判之使命？「他強由他強，清

風拂山崗。」法官承審個案若已清楚表明不

採取判例、決議見解之理由，自屬獨立審判

精神之展現，縱使不為上級審所接受，但對

於法官職責，亦已庶幾無愧。然而，實際從

事審判工作後，在「實然面」下卻有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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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7：參閱該意見書，第10、11頁。

註18：參閱該意見書，第6-8頁。

註19：參閱該意見書，第7-8頁。

註20：另可參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聲字第627號民事裁定意旨。

註21：參閱許宗力、林子儀大法官釋字第687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第5頁。

註22：可參閱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874號、113年度台上字第4330號判決意旨。

思考。上述本於法律確信之獨立審判，是否

不僅可能有害於法安定性與一致性，甚至此

必定被上訴撤銷之結果，也耗損了當事人之

程序利益、平添勞費？

前開憂慮，許宗力、林子儀大法官釋字第

687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早已清楚說明，並

一針見血指出：在現行制度下，法官直接在

判決中挑戰上級審經過複雜程序所挑選的判

例，幾乎是挑戰上級審法官的集體智慧，這

種幾乎難以實現的違憲審查權是沒有意義

的。兩位大法官並認為，縱使不為其他理

由，為了避免法官拒絕適用判例造成案件於

上下級審間反覆訟累、民事案件更涉及裁判

費問題，至少基於當事人的利益保護，容許

法官就判例聲請釋憲，是必要的制度設計17。

許玉秀大法官於釋字第687號解釋部分協同意

見書也闡述：因不願意承認判例或決議的拘

束力，而否決法官對判例及決議聲請解釋的

權利，恐怕昧於審判現實。正面承認判例及

決議的效力，而納入違憲審查對象，更有利

於維護裁判審級體制及法秩序的安定18。李

震山大法官釋字第687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

也認為，法官於審判時確信判例違憲，為遵

守憲法義務而產生重大良知困境，是法官不

可承受之重，若於此情形，並符合釋字第371

號、572號及590號解釋所設其他要件時，允

許法官向大法官聲請解釋，並不必然違背釋

憲制度之本旨，至少可緩解判例制度與審判

獨立原則間的緊張關係19。

事實上，判例除了強大之事實上拘束力之

外，在法律上亦有其特殊地位，如最高法院

60年度台再字第170號民事判例（現判決先

例）即將顯然違反「判例」之情形，認亦屬

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20；而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

1項第3款規定，也將判決違背判例列為二審

維持無罪上訴第三審的特別事由21，如果說

前者只是判例自己認證自己效力，後者則可

見立法者意識到我國判例制度之特殊性。

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於108年1月4日修正公

布、同年7月4日施行，因應大法庭制度之施

行，刪除原第57條規定之判例選編及變更制

度，修法前最高法院選編判例之效力，依同

法增訂第57條之1第1、2項規定，無裁判全文

可資查考者停止適用，未停止適用之判例，

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

同。此法制變革可關注者有二：其一，未停

止適用之判例，效力雖僅與最高法院其他裁

判相同，但最高法院判決仍指出：該裁判表

示之「法律見解」，並非失效，於最高法院

未認有變更之必要而循大法庭相關程序變更

前，其性質上仍為最高法院一致之見解，判

決如有違反，亦屬於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

1項第3款「違背判例」之情形，並應解釋為

「違背原法定判例之『法律見解』」22。其

二，取而代之的大法庭裁定，是否同樣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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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3：如有論者指出，縱使法官於個案拒絕適用其確信違憲之判例，但也僅有個案效力，該違憲判例仍將

繼續存在並被援用作為其他案件之裁判基礎，將造成合憲秩序維護之漏洞及保障人民權利之不

足，參閱楊子慧（2007），〈法官聲請判例違憲解釋？〉，《月旦法學教室》，52期，第9頁。

註24：參閱陳陽升（2023），〈憲法法庭審查大法庭裁定之裁判效力〉，《憲政時代》，47卷2期，第

200-201頁。另有論者亦指出，此時提案庭面臨之困境既然與釋字第371號解釋所指之義務衝突相

同，自應允許提案庭類推適用憲法訴訟法第55條規定聲請審查大法庭裁定之合憲性，參閱謝碩駿

（2024），〈論憲法法庭與大法庭之統一法律見解：制度之比較及其與憲法審查制度之關係〉，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53卷2期，第426-428頁。

註25：參閱陳陽升，前揭註24，第201-202頁。

前判例制度下法官聲請釋憲之問題？

首先，憲法訴訟法第55條立法理由明白揭

示，判例與決議均不在法院得聲請憲法審查

之列，似乎亦指原法定判例縱存有最高法院

一致見解之效力，法院仍不得以此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然而筆者認為，此對於法院聲

請憲法審查客體之限制，縱屬於立法決定，

憲法法庭應仍得本於解釋憲法、統一解釋法

律之權而為適當解釋。畢竟如果憲法法庭遵

循立法者設計，當法院發現判例、決議有違

憲情形時，仍一概不准法院聲請釋憲，僅留

待人民對於適用該違憲判例、決議見解之判

決聲請裁判憲法審查，恐對於人民基本權利

之保障不足，蓋一方面個案當事人未必有聲

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意識或能力，另一方面，

實亦等同於容任各法院繼續適用該違憲判

例、決議之見解而為判決23。

再者，如同論者指出，過去主張應許可法

官對於判例、決議聲請釋憲之見解，於判

例、決議退場後，法院得否對於大法庭裁定

聲請憲法審查之問題，仍具有相當啟發性。

其並區分兩種情形說明，第一，應容許提案

庭類推適用（因大法庭裁定並非法律位階之

法規範）憲法訴訟法第55條規定聲請憲法審

查，蓋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規定，該大

法庭裁定對於提案庭審理案件具有拘束力，

既然法院對於審理案件應適用之法律得聲請

釋憲，則對於同樣具有拘束力之大法庭裁定

應無不同，以免大法庭裁定效力反而超越法

律，成為憲法法庭維護合憲秩序之漏洞24。

第二，終審法院提案庭以外之各庭，並無許

可其聲請大法庭裁定合憲審查之必要，雖然

終審法院各庭因負有與先前裁判法律見解歧

異之提案義務，而間接受該大法庭裁定拘

束，但若認為該大法庭裁定有違憲情形，自

可循歧異提案之方式尋求大法庭變更見解，

縱無法成功變更見解，此際因其已成為提案

庭，自可循前述方式，類推適用憲法訴訟法

第55條規定聲請憲法審查25。筆者贊同論者

見解，並認為相對於終審法院具有大法庭之

提案權，其他法院並無提案大法庭之權，雖

然亦非如提案庭直接受到大法庭裁定之拘

束，但大法庭裁定作為終審法院統一法律見

解之機制，下級審法院要挑戰、拒絕適用該

法律見解之困境，並不亞於過往判例、決議

時代，為免下級審法院徒行無意義、幾乎必

定被撤銷之個案違憲審查、拒絕適用大法庭

裁定，也鑑於變更大法庭裁定見解之實際困

難度，為免造成合憲秩序之漏洞，應許可終

審法院以外之法院得類推適用憲法訴訟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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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6：筆者於聲請釋憲前，已為文表達此見解，可參閱潘韋丞（2014），〈緩起訴在施用毒品案件運用

上之實務爭議〉，《台灣法學雜誌》，242期，第1-13頁。

註27：可參閱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08年度虎簡字第78號裁定附件釋憲聲請書，第1、3頁。

註28：參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非字第98號判決意旨。

註29：可參閱黃虹霞大法官會台字第13142號、第13765號不受理決議協同意見書。

55條規定，聲請憲法法庭審查個案所應適用

之大法庭裁定法律見解之合憲性。

四、「順應」最高法院統一或多數見解

之釋憲方式

筆者固然為上開呼籲，但筆者自然明瞭，

從前述憲法訴訟法第55條之立法理由可知，

此呼籲並不容樂觀。依筆者過往釋憲經驗，

不乏案件所應適用法律之本身，其文義雖有

合憲性解釋之空間，但最高法院統一見解卻

明確採取了有違憲疑義的法律見解，下級審

法院應如何本於合憲確信、拒絕適用最高法

院統一見解？筆者認為，與其「捨生取

義」，明知不可為而仍為反於最高法院統一

見解之判決、徒遭撤銷而耗費程序，不如避

免直攖其鋒，「順應」最高法院統一見解，

逕以該見解解釋該法律，而轉化為該法律本

身有違憲情形，忽略該法律可能之合憲性解

釋。

例如108年12月17日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施用毒品罪附命完成

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經撤銷者，檢察官應

「依法追訴」。筆者當時承審是類案件，認

為本應適用觀察、勒戒之案件，檢察官雖為

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其後該處

分經撤銷，（修法前非觀察、勒戒後5年內再

犯者）自仍應回歸觀察、勒戒制度之適用，

不能逕行起訴，否則有違憲法平等原則及比

例原則。雖然上述「依法追訴」之規定，在

文義空間上，確實可透過合憲性解釋之方

式，認為其指涉者，除了檢察官依法起訴

（指修法前觀察、勒戒後5年內再犯者）外，

亦包括聲請觀察、勒戒在內26，即可獲致不

違反憲法之結論，惟此解釋方式並不被實務

多數見解所採納，最高法院100年度第1次刑

事庭會議決議明示，所謂「依法追訴」與刑

事訴訟法第253條之3所定撤銷緩起訴處分後

得「繼續偵查或起訴」有別，此乃因被告事

實上已接受等同「觀察、勒戒」之處遇，惟

其竟未能履行該條件，自應於撤銷緩起訴處

分後「依法起訴」，而無再次聲請法院裁定

觀察、勒戒之必要。

筆者當時所欲採行之合憲性解釋，受困於

最高法院之統一見解，筆者理解在實務運作

下，本於個人法律確信所為之判決，終究只

會是短暫的泡影，但如以最高法院100年度第

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作為釋憲客體，恐於程序

上即遭駁回，故筆者採取「順應」最高法院

統一見解之方式，先指出修正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之「依法追訴」即指

「依法起訴」，再以該規定作為聲請釋憲之

對象27。雖然最後此違憲爭議係透過修法、

最高法院以徵詢程序達成統一見解落幕，即

仍應回歸原本觀察、勒戒之制度而非一律逕

行起訴28，但從法院聲請釋憲之策略上，似

乎仍有一定之效果29可供參考。

本 期 專 題

1月號／11



註30：可參閱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06年度聲療字第4號裁定附件釋憲聲請書，第21頁。

註31：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之相關規定，承辦法官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停止審判程

序，視為不遲延案件。

五、「獨善其身」之合憲性操作？

依筆者觀察，合憲性解釋除了受法條文義

限制、可能與最高法院統一見解不合之外，

還有另一個難題在於制度性問題，此問題常

見於程序法規定。例如刑事訴訟法之相關程

序規定，應可理解為最基本之程序保障，法

院於個案審理上要給予被告更進一步之程序

保障，只要不影響他人權益、造成其他規範

目的之衝突，理論上並無不可，最高法院統

一見解也幾乎未見禁止法院多給予被告程序

保障之情形。然而，法院如果認為針對某種

案件類型，刑事訴訟法程序保障之規定不

足，有違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雖然法院

於承審之個案盡可於刑事訴訟法規定之外，

給予被告充足之程序保障，但此方式卻可能

只是「獨善其身」，畢竟刑事訴訟法有問題

的程序制度依舊持續運行，相同類型之案

件，被告之正當程序權益仍然繼續被忽略，

此種制度面之問題，除了期待最高法院出面

登高一呼，透過解釋方式（如類推適用相關

規定）充足刑事訴訟法程序保障之欠缺外，

下級審法院所能做的，或許也就是針對有違

憲疑義之程序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司法院釋字第799號解釋關於性犯罪者刑後

強制治療案，刑事訴訟法對於法院宣告強制

治療之程序實在過於簡略而保障不足，經該

號解釋宣示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筆

者為該號解釋聲請人之一，雖然已於承審案

件時踐行法無明文之程序保障，但仍不免憂

心此制度問題將持續下去，且因強制治療之

裁定具有繼續性，筆者雖可透過合憲性操作

之方式，於審理程序落實正當法律程序保

障，但筆者一旦裁定強制治療後，後續每年

繼續強制治療之審查程序，則非筆者所能置

喙，受刑人仍有因為筆者此裁定，受到日後

違反正當法律程序、限制人身自由之可能，

此亦屬合憲性解釋所無法完全處理之問題

30。

參、法官聲請釋憲之高昂「成本」

依筆者個人聲請釋憲之經驗，法院聲請法

規範憲法審查，或許應定位其具有「最後手

段」之性質。理由在於，除非面臨挑戰最高

法院統一見解之困境，否則合憲性解釋仍應

為優先選擇。此外，法官聲請釋憲之「成

本」實在過於高昂，從妥速審判、保障當事

人程序利益之角度，非「萬不得已」應不會

輕易啟動。

一、承受時間壓力

大法官受理聲請釋憲案件量多質重，依筆

者個人經驗，從聲請釋憲到結果揭曉（不論

受理與否），可能需要1年以上的時間。單從

法院案件管考之角度，雖然不會造成困擾31

（本質上也不應有此困擾），但從法院妥速

審判之義務來看，除了影響當事人之程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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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2：不過筆者認為，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應屬依法律規定不能進行裁處（行政罰法第28條第1

項）、審判程序依法律之規定不能繼續（刑法第83條第2項第2款）等情形，可參閱臺灣雲林地方

法院虎尾簡易庭106年度虎秩字第1號裁定。

註33：又如釋字799號解釋性犯罪者刑後強制治療案，法院也面臨若停止訴訟程序、不為強制治療之裁

定，在大法官解釋前如徒刑已期滿、受刑人出監，可能會有「空窗期」危險的壓力。

註34：參閱釋字第476號解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官陳志祥聲請書，第1-2頁；又從時序上對照，聲請日

期為87年9月9日，釋字第476號解釋公布日期為88年1月29日，大法官應已優先、從速處理。

益外，甚至可能發生相關時效問題32，故法

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確實受有相當之時

間壓力，尤其是被告在押之情形，每一日之

遲延都是增加被告人身自由之限制，承審法

官面臨違憲疑慮及巨大時間壓力之兩難33，

筆者尚難想像有何理想方式可妥善處理，法

院或許可考慮向憲法法庭聲請法規範憲法審

查，但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即同時進行釋

憲聲請及案件審理，並期盼憲法法庭可優先

處理是類案件。

過往如釋字第476號解釋，承審法官即面臨

被告在押中聲請釋憲之時間壓力，聲請人法

官曾函詢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被告在押之

案件可否優先受理解釋，又若不裁定停止訴

訟程序，可否聲請釋憲？司法院大法官書記

處函覆略以：依司法院大法官第2789次全體

審查會決議，各級法院依該院釋字第371號解

釋聲請解釋憲法者，如係被告羈押中之案

件，原則上應優先審理等語，並未答覆如不

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可否聲請釋憲34。惟筆

者認為，雖然憲法訴訟法第57條立法理由

謂：「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90號解釋意旨，規

定各法院聲請憲法法庭判決時，對於審理中

之案件應為停止程序之裁定……」，但從憲

法訴訟法第二節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

相關規定，並未見有強制法院應裁定停止訴

訟程序後，始得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意，

畢竟法院聲請釋憲之態樣不一而足，可能僅

涉及部分法律效果而無礙法院調查證據、審

理之程序，概念上似應理解為法院聲請釋

憲，「得」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而非「應」

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如此也與憲法訴訟法第

57條立法理由：「各法院負有妥速審理案件

之職責，非有法定之重大事由，不宜輕易停

止程序，是各法院如以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

規範違憲，有待憲法法庭審查為由裁定停止

程序……」相契合，如果法院聲請釋憲之標

的，其結果並不影響法院繼續審理，應無強

令法院仍應停止訴訟程序始得聲請釋憲、影

響當事人接受妥速審判權益之理，此於被告

在押之特殊急迫情形，更見其實益。

至於一般情形，倘法院依過往慣行方式，

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因大法官處理時間之久暫難以預測，筆者建

議於聲請釋憲前可以先行蒐集、調查證據

（至於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後，法院遇有急迫

情形，仍得依憲法訴訟法第57條後段規定為

必要之處分，尚不待言），以免憲法法庭處

理完竣後，本案卻發生證據滅失、證人不復

記憶等事實認定問題。

二、面臨憲法法庭之「選案」

筆者必須坦言，以個人經驗，法院聲請法

規範憲法審查，可能最令人灰心之處在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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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5：然而，從憲法訴訟法第40條之反面解釋，此程序裁定應無實質確定力，法院應仍得更行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另可參閱王韻茹（2021），〈裁判憲法審查之裁判結果、宣告方式與效力〉，《月旦

法學雜誌》，318期，第37-38頁。

註36：參閱蘇彥圖（2014），〈釋憲時刻—初探司法院大法官的議程設定及其憲政效應〉，《憲政時

代》，39卷4期，第43頁。

註37：參閱張升星（2017），〈「裁判憲法審查」之實務觀察〉，《月旦裁判時報》，60期，第28頁。

註38：可參閱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08年度虎秩字第3號、106年度虎秩字第1號裁定附件釋憲聲請書；筆者

承審該兩案嗣均裁定不罰確定。

註39：意圖營利媒介性交易者可能涉及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之處罰，但系爭規定當初修正時，從行政

院修正草案「處3日以下拘留『或』3萬元以下罰鍰」大幅提升為「處3日以下拘留『併處』1萬元以

上5萬元以下罰鍰」，立法委員提及是為了避免「性剝削」，在行為人未意圖營利之情形下，恐怕

有打擊錯誤之虞。

臨憲法法庭之「選案」。筆者過去不乏寫了

洋洋灑灑、數萬字的聲請書聲請釋憲，最後

卻只換來「尚難謂聲請人已提出確信違憲之

論證」之簡單例稿而不受理的經驗35。當

然，筆者當自我反省，是否因個人能力不

足、思考論證有誤，錯認法規範有違憲情

形，但筆者也認為，應該有部分情形，是大

法官之「選案」所致。

論者有指出，大法官可能根據某種法未明

定的選案標準，在理性抉擇下，篩除了無謂

的釋憲聲請案，也篩除了大法官認為「釋憲

時機還未成熟」的釋憲聲請案36。復有論者

自憲法訴訟法裁判憲法審查制度觀察，認為

雖有質疑大法官選案欠缺明確的受理標準，

如此「隨機之憲法裁判」與法律安定性、基

本權保障原則有違之意見，但因臺灣司法資

源的現實侷限，大法官在有限的司法資源下

裁量選案，乃不得不然之抉擇37。筆者身為

基層法官，自能深刻體會司法資源有限之困

境，也認為大法官之「選案」在資源分配上

有其現實必要，但當法官基於「最後手段

性」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或許已是在合憲

義務下求助無門，又或許是法官縱然可勉強

以事實認定、合憲解釋、刑度處遇裁量等方

式合憲處理個案，但如任令違憲之法規範繼

續存在，在違憲的鐵幕中，可能也就僅有寥

寥的漏網之魚得倖存於法治國，是幸還是不

幸？

在此僅舉一例，筆者先前承審違反社會秩

序維護法案件，對於應適用之社會秩序維護

法第81條規定：「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

處3日以下拘留，併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

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得加重拘留至5

日：一、媒合性交易。但媒合符合前條第1款

但書規定之性交易者，不適用之。二、在公

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意圖媒合性交

易而拉客。」聲請釋憲，筆者於此不詳述聲

請理由38，僅指出幾點：此分則規定何以逾

越同法第19條第1項第4款罰鍰3萬元以下之總

則規定？又系爭規定之處罰對象，並不限於

「意圖營利」39者，甚至可能包含同為性工

作者之「同行」，行為人並非意圖營利，單

純媒合性交易或者意圖媒合性交易而拉客，

系爭規定之處罰卻是社會秩序維護法之「重

中之重」，罰鍰尚且不論，其處罰之法律效

果竟是所有行政罰效果中，唯一「必處」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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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0：可參閱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8規定。

留的處罰規定，且無從易以罰鍰，此絕對限

制人身自由之行政罰，難道沒有違反比例原

則？又系爭規定之本質係幫助性交易，何以

其處罰規定竟遠高於性交易之處罰？更有甚

者，因為系爭規定處罰對象可能及於同為性

工作者，司法院釋字666號解釋留待社會及立

法者之問題迄今猶存甚且深化，筆者實在無

法據為裁罰，只能聲請釋憲。該案於106年4

月20日提出聲請，大法官於109年11月20日

大法官第1511次會議以會台字第13451號，

認「難謂已於客觀上提出確信為違憲之具體

理由」而決議不受理。期間逾3年之等待，似

可看出大法官之猶疑，筆者相信，系爭規定

違憲問題確實存在，只是尚未能迎來大法官

解釋之契機，仍有待來者。

筆者無意怨天尤人，從來也不認為自己聲

請的所有案件大法官都應受理，更不會因為

受到例稿式駁回，就灰心喪志、失去了未來

繼續聲請釋憲的動力，畢竟大法官與筆者各

有職責所在，都是忠實履行自己的憲法義

務，期待與結果之落差，通常都只是制度面

使然。惟筆者畢竟人微言輕，大法官於不受

理聲請案之際，倘若認為聲請意旨確實指出

了法律違憲疑義，大法官如能以協同意見書

之方式指明此處，或者合憲性解釋之方向，

雖無法律上之拘束力，但相信應可促使實務

日後解釋適用系爭法律更進一步之思考。

肆、結語：法律以外，憲法之下

法官作為憲法機關，應依據法律獨立審

判，且應優先遵守具有更高效力之憲法。法

院審判案件認事用法之際，念茲在茲者，除

了解釋、適用法律之外，如能時時刻刻保有

憲法意識，或許在法律以外，能看到憲法之

下的另一番風景。法院並非不尊重具有民意

基礎之立法決定，只是法治國的隱微之處，

仍受憲法之陽光普照。

不可諱言，在大法庭制度下，終審法院統

一法律見解有了嶄新風貌，透過公開透明之

言詞辯論程序，引進多元觀點40，將促成法

律見解之一致與妥適性。然而，各級法院仍

然不會是大法庭的隨從，法院裁判始終是以

憲法與法律為依歸，若有齟齬且無可迴避，

法院所為之合憲性解釋或者聲請法規範憲法

審查，並不是下級審法院要挑戰終審法院法

官的集體智慧，而是以憲法機關之身分，誠

實地履踐其獨立審判之憲法義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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